
資優教育基金

截至 2024 年 8 月 3 1 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

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

審計署

獨立審計師報告

致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

意見

茲證明我己審計列載於第 4至 14頁資優教育基金的財務報表，該

等財務報表包括於 202 4年 8 月 3 1 日的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年

度的全面收益表、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，以及財務報表附

註，包括重大會計政策資料。

我認為，該等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《香港財

務報告準則〉真實而中肯地反映資優教育基金於 2024年 8 月 3 1 日
的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，並已按

照《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〉（第 1098 章）第 8(3 ）條妥為擬

備。

意見的墓禮

我已按照《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〉第 8(5）條及審計署的審

計準則進行審計。我根據該等準則而須承擔的責任，詳載於本

報告「審計師就貝才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」部告。根議議

等準則，我獨立於學生活動支援基金，並已按該等準則履行其

他道德責任 。我相信，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

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。



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國就財務報表而須承擔的責任

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《香

港財務報告準則 〉 及《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 》 第 8(3 ）條

擬備其 實 而中肯的財務報衰，以及落實其認為必要的內部控

制，使財務報表不存有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 。

在擬備財務報表時，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圓須負責評估資優教

育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，以及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

關的事項，並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。

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

我的目標是就整體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

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，並發出包括我意見的審計師報

告。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，但不能確保按審計署審計準則進

行的審計定能發現所存有的任何重大錯誤陳述 。 錯誤陳述可以由

欺詐或錯誤引起，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個別或灌總起來可能影響財

務報表使用者所作出的經濟決定，則會被視作重大錯誤陳述。

在根據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，我會運用專業判斷並

秉持專業懷疑態度。我亦會：

識別和評估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

述的風險﹔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﹔以及取

得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，作為我意見的基礎。由於欺詐

可能涉及串謀、偽造、蓄意遺漏、虛假陳述，或凌駕內部

控制的情況，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

風險，較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者為高﹔

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，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 。 然

而，此舉並非旨在對資優教育基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

意見﹔

評價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否恰當，

以及其作出的會計估計和相關資料披露是否合理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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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定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的做

法是否恰當，並根據所得的審計憑證，判定是否存在與事

件或情況有關，而且可能對資優教育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

構成重大疑慮的重大不確定性。如果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

定性，則有必要在審計師報告中請使用者留意財務報表中

的相關資料披露。假若所披露的相關資料不足，我便須發

出非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師報告。我的結論是基於截至審計

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。然而，未來事件或情況可

能導致資優教育基金不能繼續持續經營﹔以及

一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、結構和內容，包括披露資

料，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。

我與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溝通計劃的審計範團和時間以及重大

審計發現等事項，包括我在審計期間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

缺陷。

審計署署長

（審計署助理署長莫澤文代行）

2025年 2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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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優教育基金

全面收益表

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

（以港幣干元位男示：

附註 2024 2023 

收入

政府撥款 3 600,000 

外匯基金存款的利息收人 71,294 70,983 

其他利息收入 15,002 7,755 

86,296 678,738 

支出

批出撥款 4 (79,459) (69,864) 

年度盈餘 6,837 608,874 

其他全面收益

年度總全面收益 6,837 608,874 

隨附附註 1 至 8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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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產

銀行現金

資優教育基金

財務狀況表

於 2024 年 8 月 31 日

（以港幣千元位列示〉

附註 2024 

6 

原有期限為三個月以上的銀行存款

其他應收帳款

6,000 

788 

其他應收利息 24 

外匯基金存款的應收利息 51,008 

外匯基金存款 5 2,242,006 

負債

應付撥款

淨資產

上述項目代表：

基金結餘

累計盈餘

隨附附註 1 至 8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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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,299,832 

(27,302) 

2,272,530 

2,272,530 

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

資優教育基金受託人

（李美婦）

教育局常任秘書長

2025 年 2 月 25 日

2023 

595 

606 300 

620 

7,202 

34,596 

1,640,312 

2,289,625 

(23,932) 

2,265,693 

2,265,693 



累計盈餘

年初結餘

年度總全面收益

年終結餘

資優教育基金

權益變動表

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

（以港幣干元位列示）

2024 2023 

2,265,693 

6,837 

2,272,530 

1 656,819 

608,874 

2,265,693 

隨附附註 1 至 8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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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自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

已收政府撥款

資優教育基金

現金流量表

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

（以港幣千元位列示）

己收外匯基金存款利息

已收其他利息

己付撥款

2024 

54,882 

22,180 

(76,257) 

外匯基金存款的增加 (601,694) 

原有期限為三個月以上的銀行

存款的減少／（增加） 600,300 

用於營運活動的現金淨額 (589) 

年初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95 

年終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 

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分析

銀行現金 6 

隨附附註 1 至 8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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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

600,000 

97,468 

563 

(65,780) 

(31,412) 

(602,400) 

(1,561) 

2,156 

595 

595 



資優教育基金

財務報表附註

（除特別詮明外，所有金額均以港幣千元位列示。）

1. 總論

資優教育基金（基金）是根據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（受託人）於

2016 年 1 1 月 15 日所作出的信託聲明書所成立，用以推動香港資優教

育的發展。

2. 重大會計政策

（吋符合準則聲明

本財務報表是按照《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》（第 1098 章）第

8(3）條、香港公認的會計原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（此詞是統稱，當

中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、

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）編製。基金採納的重大會計政策列載如下。

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若干新增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

於基金的本會計期首次生效或可供提前採納。基金因首度採納其中

適用的準則而引致本會計期及前會計期的會計政策改變（如有）己反

映在本財務報衰，有關資料載於附註 2(c）。

(b）財務報表的編製基礎

本財務報表的編製基礎均以原值成本法計量 。

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、估計

及假設，而該等判斷、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實施，以及資

產、負債和收支的呈報款額 。 該等估計及相關的假設，是根據以往

經驗及其他在有關情況下認為合適的因素而制訂，並在沒有其他現

成數據可供參考時作為判斷資產及負債的帳面值的基礎 。 估計結果

或會與實際價值有所不同。

該等估計及所依據的假設會持續予以檢討。如對會計估計的修訂只

影響當年的會計期，有關修訂會在當年的會計期內確認，但如當年

及未來的會計期同受影響，則有關修訂會在當年及未來的會計期內

確認 。

基金在實施會計政策方面並不涉及任何關鍵的會計判斷 。 無論對未

來作出的假設，或在報告日估計過程中所存在的不明朗因素，皆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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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以構成重大風險而導致資產及負債的︱悵面值在下一個年度大幅

修訂。

(c）會計政策改變

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若干新增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

於基金的本會計期首次生效。適用於本財務報表所呈報年度的會計
政策，並未因這些發展而有任何改變。

基金並沒有採納任何在本會計期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（附註 8 ）。

(d）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

(i）初始確認及計量

基金的金融資產由外匯基金存款、外匯基金存款的應收利息、

其他應收利息、其他應收 1悵款、銀行存款及銀行現金組成。

基金的金融負債由應付撥款組成。

基金在成為有關金融工具的合約其中一方之日確認有關金融資

產及金融負債。於初始確認時，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按公平值

計量再加上或減去因收購該等金融資產或發行該等金融負債而
直接引致的交易成本。

(ii）分類及其後計量

由於所有金融資產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的業務模式而持

有，且該等合約現金流量僅為所支付的本金及利息，因此基金

將該等金融資產分類為其後以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值計量。

金融資產的虧損準備是根據附註 2(d)(iv）所述的預期信貸虧損

模型計量。

實際利率法是計算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攤銷成本值，以及攤
分和確認有關期間的利息收入或支出的方法。實際利率是指可

將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在預計有效期內的預計未來現金收支，

折現成該金融資產的帳面總值或金融負債的攤銷成本值所適用

的貼現率。基金在計算實際利率時，會考慮金融工具的所有合

約條款以估計現金流量，但不會計及預期信貸虧損。有關計算

包括與實際利率相關的所有收取自或支付予合約各方的費用、

交易成本及所有其他溢價或折讓 。

基金將所有金融負債分類為其後以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值計

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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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僅在管理某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出現變動時，才將有關資

產重新分類。金融負債不作重新分類。

(iii）註銷確認

當從金融資產收取現金流量的合約權屆滿時 ， 或當該金融資產

及其絕大部分風險和回報的擁有權已轉讓時，該金融資產會被

註銷確認。

當合約指明的債務被解除、取消或到期時，該金融負債會被註

銷確認。

(iv）金融資產減值

基金透過計量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的預期信貸虧損來

決定須確認的虧損準備。

預期信貸虧損是經概率加權估計的信貸虧損。信貸虧損為按照

合約應付予基金的現金流量與基金預期會收到的現金流量兩者

間的差額，並以折現方式按實際利率計算。預期信貸虧損是根

據以下其中一種基礎計量 ：

12 個月預期信貸虧損（自初始確認以來，金融工具的信貸

風險並無大幅增加）：此為由在報告日後 12 個月內可能發

生的違約事件引致的預期虧損﹔及

永久預期信貸虧損（自初始確認以來，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

大幅增加） ： 此為由金融工具的預計有效期內所有可能發生

的違約事件引致的預期虧損。

基金藉比較金融工具於報告日及於初始確認日的違約風險，以
評估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有否大幅增加。為此，基金認為以下

為這約事件 ： （ i）當借款人向基金全數支付其信貸承擔的機會較

少﹔或（i i）金融資產已逾期 90 日。基金會考慮在合理的投放下

可獲得的合理及有根據的數量及質量資料，，包括過往經驗及具

前瞻性的資料 。 若按合理預期下無法收回合約現金流量，金融

資產將被撇銷。

但）收入確認

利息收入採用實際利率法以應計基礎確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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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批出撥款

撥款經受託人原則上批核及在發放撥款的條件獲符合時付款經批

核後，才確認為支出。

他）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

就現金流量表而盲，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銀行現金。

3. 政府撥款

在本年度內，基金沒有獲得任何政府撥款（2023 年： 6 億港元）。

4. 批出撥款

2024 2023 

已付／須支付的撥款

退回未使用撥款

5. 外匯基金存款

81,383 

也些企

79,459 

71 003 

已巨型

69,864 

外匯基金存款結餘為 22.42 億港元（2023 年： 16.40 億港元），其中

22 億港元為本金（2023 年：“億港元） , 4,200 萬港元則為己人︱悵但尚未
提取的利息（2023 年： 4,000 萬港元） 。該存款為期六年（由存款日起計），

期內不能提取本金。

外匯基金存款利息按每年 1 月釐定的固定息率計算。該息率是外匯基

金投資組合過去六年的平均年度投資回報，或三年期政府債券在上一個

年度的平均年度收益，兩者取其較高者，下限為 0% 。 2024 及 2023

曆年的固定息率均為每年 3.7% 。

6. 承擔

於 2024 年 8 月 31 日，已原則上批核但付款尚未經批核的撥款（附註 2(f))

為 310 萬港元（2023 年： 380 萬港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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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金融風險管理

（吋投資政策

根據〈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〉第 5(1）條，受託人可把基金款

項作投資用途。基金的政策規定，所有金融工具的投資應屬保本投

貝

(b）市場風險

市場風險是指市場變數（例如利率及貨幣匯率）的變動，可能影響金

融工具的公平值或現金流量。

(i）利率風險

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或未來現金流量會因市場利率變

動而波動的風險。利率風險可進一步分為公平值利率風險及現

金流量利率風險。

公平值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會因市場利率變動而波動

的風險 。由於基金的銀行存款按固定利率計算利息，當市場利

率上升時，這些存款的公平值會下跌。然而，由於這些存款按

攤銷成本值列帳，市場利率變動並不會影響其帳面值及基金的

年度盈餘／虧損。

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未來現金流量會因市場利率變

動而波動的風險。由於基金並無重大的浮息金融工具，故此並

沒有重大的現金流量利率風險。

(ii）貨幣風險

貨幣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或未來現金流量會因貨幣匯率變

動而波動的風險 。

由於基金的所有金融工具均以港幣計算，故此並沒有貨幣風險。

(c）信貸風險

信貸風險指發行機構或交易對方會因未能履行責任而引致基金蒙

受財務損失的風險。

基金的信貸風險主要來自外匯基金存款、外匯基金存款的應收利

息、其他應收利息、其他應收帳款、銀行存款及銀行現金。基金揀

選的交易對方需其良好信貸評級、穩健財政實力和龐大股本規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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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亦根據風險管理及投資策略文件的規定，為個別交易對方設立

交易上限，並持續地監控信貸風險。

雖然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須符合滅值規定，但基金估計其

預期信貸虧損並不重大，因此無須作虧損準備。

按穆迫或等同機構的評級分析，在報告日，銀行存款及銀行現金的

信貸質素列示如下：

2024 2023 

Aa3 至 Aal 2,000 117 900 
A3 至 Al 4,000 488,995 
Baa3 至 Baal 6 

6,006 606,895 

基金的金融資產在報告日所面對的最高信貸風險相等於其︱帳面值。

(d）流動資金風險

流動資金風險指基金或難以履行金融負債相關責任的風險。基金透

過預測所需的現金款額和監察基金的營運資金以管理流動資金風

險，確保可以償付所有到期負債和己知的資金需求。由於基金擁有

充裕的流動資金，故此並無重大的流動資金風險。

於 2024 年 8 月 31 日，根據合約未貼現的現金流量及基金可能被要

求付款的最早日期計算，所有金融負債的剩餘合約期限為五個月或

以下（2023 年：五個月或以下）。

(e）其他金融風險

基金因每年 1 月釐定的外匯基金存款息率（附註 5）有所變動而須面

對金融風險。於 2024 年 8 月 31 日，在其他因素維持不變的情況下，

估計息率如上升／下跌到個基點，年度盈餘會增加／減少
1,120 萬港元（2023 年： 820 萬港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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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已頒布但於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尚未生效的修訂、新準則及

詮釋的可能影響

直至本財務報表發出之日，香港會計師公會己頒布多項於截至

2024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尚未生效及沒有提前在本財務報表中採納的修

訂、新準則及詮釋。其中包括以下可能與基金有關。

在以下日期或之後

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

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8 號「財務報表列報 2027 月 1 月 1 日

和披露」

基金正就該等修訂、新準則及詮釋於獲首度採納的期間內的預期影響

進行評估。直至目前為止，基金認為採納該等修訂、新準則及詮釋不大

可能會對基金的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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